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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宁经信节能审发﹝2018﹞16 号

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宁夏

鑫昊缘特种合金有限公司2×31500kVA密闭式

硅锰矿热炉及利用尾气建设 1×20MW

发电工程项目节能审查的意见

宁夏鑫昊缘特种合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宁夏鑫昊缘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2×

31500kVA 密闭式硅锰矿热炉及利用尾气建设 1×20MW 发电工程

项目进行节能审查的请示》及节能报告等材料已收悉。我委依据

该项目节能报告（终稿）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技术评审中心关

于宁夏鑫昊缘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2×31500kVA 密闭式硅锰矿热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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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利用尾气建设 1×20MW 发电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评审意见》等

资料，完成了该项目审查，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原则通过该项目的节能审查。

二、按照项目设计规模，年产硅锰合金 10 万吨，尾气发电

量要达到 1.28 亿千瓦时/年以上，新增综合能源消费量要控制在

当量值约 9.82 万吨标准煤/年、约合等价值 15.22 万吨标准煤/年

以内，万元产值能耗、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要控制在 2.0tce/

万元以内、9.53 tce/万元以内

硅锰合金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要控制在（当量值）937kgce/t

以内、单位产品冶炼电耗要控制在 3800 kWh/t 以内，水循环利用

率要达到 95%以上，锰元素回收率要达到 82%以上，炉渣综合利

用和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90%以上，矿热炉煤气要100%回收利用，

尾气发电厂用电量率要控制在 7.8%以内。

三、项目建设单位在落实节能报告（终稿）各项节能措施的

基础上，应改进和加强以下节能工作：

（一）项目设计、建设和组织生产中，要严格遵守“产能置

换”各项规定和要求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设中，要遵循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原则，将

节能报告提出的工艺节能、设备节能、总图节能和管理节能等各

项节能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项目设计、施工要符合《全国工业能效指南》中“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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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（产值）能耗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用能

设备达到一级能效标准”的要求，不得采用国家和自治区明令禁

止的落后工艺和高耗能机电设备。项目运行后，要加强工艺技术

参数跟踪研究，不断应用信息化生产管控技术，提高生产稳定性，

提高能源使用效率。

（四）要将矿热炉气全部回收，用于发电和烧结，减少废气

排放；要采用三个单项有载调压变压器，减少短网长度，提高生

产效率，强磁场区采用隔磁效果好的不锈钢材料，减少无功损耗；

要采取二次侧低压无功补偿技术，保证网端功率因数达到 0.94 以

上；对较大功率且负荷波动较大的电力拖动设备，要采用变频等

节电技术措施。

（五）项目投产运行后，要切实加强节能管理，根据《能源

管理体系要求》（GB/T23331）、《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》

（GB/T15587）等要求，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；根据《用能单位

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17167）等标准规范，严格配

备能源计量器具，建立三级能源计量管理体系，确保最优生产工

艺运行方案。

四、本审查意见有效期两年。项目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

用能结构和用能工艺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向节

能审查部门提出变更申请。

项目建设单位、石嘴山市工信局，要根据本审查意见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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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能报告（终稿），对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及运营管理进行

有效监督检查，严格落实节能“双控”分解任务。

五、项目采用的节能措施要与主体工程现时设计、同时施工

和同时投入使用。项目建成后，须及时申请节能审查部门验收合

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8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石嘴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0 日印发


